
附件 6： 2018年第三届中国·台州国际武术节“综合服务费”的相关规定 

境内外组队报名参加“2018年第三届中国·台州国际武术节”综合服务项目的相关规定如下： 

一、凡参加“2018年第三届中国·台州国际武术节”的国外、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国内代表队都

可以选择“综合服务费”项目参与大赛，并享受 “大赛食宿赛事”全程服务的待遇。 

二、综合服务相关费用及待遇： 

1.综合服务费：人民币 1790元/每位（7月 7日入住、9日离会）【含 3天 2夜住宿（四星标准）及全

天餐饮、市内交通、保险费、报名费，免参赛项目费；7月 8日 14时前离会，中途离会的，不退综合服务

费；如有特殊情况提前报到或延后离会的，须在报名时说明】。 

2.凡交纳综合服务费的团体，组团队人数超过 16人（含 16人）可免其中 1人全额综合服务费；超过

32 人（含 32人）可免其中 2人全额综合服务费,依此类推。 

3. 宾馆住宿安排双人标准间，每房间安排两位。 

4. 如需其他住房标准，报名时请提出书面申请，其大会的综合收费标准如下： 

(1)双人住套间：每人每天增缴人民币 300元； 

(2)单人住套间：每人每天增缴人民币 600元； 

(3)单人住标准间：每人每天增缴人民币 300元 

5.交了综合服务费的人员，赠送价值 280元的欢迎晚宴和全部参赛项目费。 

三、已交纳综合服务费的代表队直接抵达台州机场或台州火车站的，请预先告之到达时间、航班号、

车次和人数，以便接送站，接送是免费的。凡须到上海机场、杭州萧山机场和温州机场接送者，可与大会

联系安排车辆，大会收取成本费。 

四、要求大赛前后安排观光旅游的代表队可与接待部联系，大会将根据各代表队要求给予安排，费用

自理。联系人：蒋宇，电话：13586002229。 

五、随队观摩、旅游人员的费用： 

凡随队前来观摩、旅游的人员（报名时注明随队人员），交纳综合服务费后，在大会比赛期间均可享受

大会综合服务的优惠待遇。并可免费安排观摩比赛。 

六、向大会缴纳的报名费、综合服务费汇至银行账户（见总规程）。 

 

 

 

 

 

 

 

 

 

 


